关于开展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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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单位：
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9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从即日开始。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三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社科研究课题的前瞻性、针对性、实效性，提升社科理论研究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我省践行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全面落实“五新”战略任务、大力发展“三个经济”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重点研究课题
1.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入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实落地研究
2.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研究
3.推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研究
4.推进新时代政法机关党建工作制度化研究
5.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6.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研究
7.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使命任务、基本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
8.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9.陕西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研究
10.陕西安全生产评价体系和预警监测监管体系建设研究
11.陕西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和规范流程研究
12.陕西物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13.陕西基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水平评估体系研究
14.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式和规范化发展研究
15.陕西自贸区文化贸易政策及实施途径研究
16.陕西民办教育风险评估及防控策略研究
17.推动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18.陕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调查研究
19.陕西电影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20.陕西版权贸易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21.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2.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研究
23.新时代思想政治课建设守正创新研究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责任单位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
2.设有专门负责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
3.能够为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二）项目申报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2.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至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或者担任副厅级以上行政职务。
3.必须有与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申报和结项要求
1.课题申报者要根据列出的重点研究方向设计具体题目。题目设计要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项目申报者只能申报1项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2个课题申报。
2.结项要求：提交5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在中央“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发表文章1篇，或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2篇，文章内容要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课题相关成果被《陕西省社会科学成果要报》采用。专题研究报告须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我办提交。文章自立项之日起1年内公开发表。
五、其他事项
1.申报人须按规定格式认真填写《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请书》及《课题论证活页》，并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及科研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上报。申报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填写《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汇总表》，填写申报单位统一使用本单位规范名称，不得使用二级单位名称。填表中各字符间不得使用空格。
《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和《汇总表》须计算机填写、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样表从陕西宣传网社科规划栏目上下载。
2.各单位申报时需提交：（1）每项《申报书》纸质文本2份，其中原件1份、复印件1份；（2）《课题论证活页》纸质文本6份，其中原件1份、复印件5份；（3）单位申报材料汇总表1份。以上资料均需同时提供电子版。
3.我办集中受理申报时间为2019年5月15-16日。个人单独申报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
4.省社科工作办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书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通过陕西宣传网公示。公示期满，对无异议者正式立项。
5.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将对重点研究课题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附件：1.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请书
2.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汇总表
3.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论证活页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9年4月19日
